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8〕2号


关于艺术设计学院机构设置及人员任免职
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“系办专业”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精神，经武昌首义学院2017-2018学年度第八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批准艺术设计学院系办专业改革实施方案：设副院长1人。取消艺术设计学院专业教研室建制，设立环境设计系、视觉传达系、工业设计系3个专业系，各设系主任1人，并按所辖专业设置专业负责人岗位。取消艺术设计学院实验室，设立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与实训中心，设主任1人。原副院长、教研室主任（副主任）、实验室主任一并免职。

经公开竞聘及民主测评，艺术设计学院“系办专业”岗位竞聘考评领导小组评议，校长批准：

聘宋华任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；

聘游娟任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兼环境设计专业负责人；

聘肖巍任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主任兼视觉传达专业负责人；

聘梁朝飞任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与实训中心主任兼工业设计系主任；

聘李翠任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产品设计专业负责人；

聘刘茜茜任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动画专业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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